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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瓤 1．本志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坚持辨证唯物

参． 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实事求是，

磊 直述史实、叙而不论。

鲰 2．本志以“资治、教化，存史"为宗旨，遵循详今略古，

菩 立足当代的原则，凡有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新旧史料，均尽

掣 量采录取用。

3．本志设章、节，目三层，以时间为经、门类为纬，横排

0 竖写。上限不限，下限至公元1987年。

爹 4．本志历史纪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凡历史朝代，一

叠 律通称“清朝’’“民国"等。用括号注明公元纪年。中华人民

麓 共和国成立之后，用公元纪年。为节省文字，中华人民共和国

霪 成立前(后)，称建国前(后)。亦称解放前(后)本志建国

霹 前(后)或放解前(后)，即1949年12月13日，易门县解放前

宪 (后)。

鳝 5．志中地名，一般采用事物发生时的名称，有变更用括号

瘟 注明。
： 6．本志体裁，运用志、记、传、图、表、录， 以志为主

体，图表分布于章，节之中。

7．本志大事记，以编年体为主，间用记事本末体。

．8．志中币制，建国前币制复杂多变，均按当时的币制名

I 称，数额原文录用。建国后1955j午-2月底以前的人民币：1万

弋||



元等于1955年3月1日后的1元，

民币，用括号注明“旧人民币"。

时惯用，不作换算。

志中1955年2月底以前的人

其它度、量、衡单位，按当

9·民政职掌，历有变动，为保持民政工作原貌，划出九

类，记述至划出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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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盛世修志，义不容辞。 《易门

县民政志》在县党政领导和仁人志士的关怀下，在县志办公室

的指导帮助下，经过编纂人员的艰苦努力，现已刊印成书，填

补了易门民政专业志的空白，给子孙后代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文

化遗产。它的问世，令人欣慰。。

民政为国家之要政。易门自西汉置县，迄今二千余年，岁

月悠悠，民政事务可谓源远流长。但综观所遗旧县志，民政记

述失之过简，所存资料廖廖无几，且糟粕杂呈。虽仍有“资

治、教化、存史"作用，却不无遗憾。更兼自道光二十五年

(公元1845年)后，县志未修纂成书，民政资料，缺损散佚，

令人痛心。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人民政府遵循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

宗旨，关心人民群众的疾苦，不断制定颁布新的民政法令、法

规和政策，在建设民主政权，承担行政事务管理、实施救灾、

救济、抚贫济困，拥军优属，安置及兴办福利厂，院、发展社

会保障事业等多方面，真可谓事迹繁多、功绩显著。

为鉴兴废、考得失，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使民政工作在

新的历史时期中发挥它应有的稳定机制作用，更好地为社会主

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易门民政局及志书编纂人员

跋山涉水，熬更漏夜，不辞辛苦，搜集资料，查阅文书档册，

返复考订。以“新观点、新方法、新资料”悉心编纂成《易门县



民政志》。它既记存了明清、民国时期的民政史实，更以大量

全新而翔实的史料，记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民政工

作由封建社会的“管民之政"到新社会的“为民之政"的演变

过程。真实地反映了新中国的易门民政工作，在各级党政部门

领导下，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和衷共济，生方设法，一心一意

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讴歌7优越的社会主义静】度。

总之， 《易门县民政志》问世，为读者提供7宝贵的乡土

教材，在鉴古知今，启迪后人，认识易门，了解民情，促进我

县社会事业发展诸方面，必然起到一定的历史作用。

2

易门县民政局长 王冒强

一九八九年十一月二十日



概’述

民政工作，历史悠久，内容广泛。关系国家安危，涉及千

家万户祸福，是国家实行行政事务管理的重要内容，是涉及社

会学、法学，政治学、行政管理学的综合性的社会科学。从国

家政权产生之日起，就有民政。我国历史上各个朝代的民政工．

作，为封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民政

工作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部份，社会保障的一部份和行政管理

的一部份。上为国家分忧，下为百姓解愁，为国家社会主义建

设服务。

我国历代王朝，均设有称谓不同的内务行政管理机构，即：

民政机构，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771年的西周时代，就．

设有地官大司徒，以后相沿设置的尚书，民曹、民部、户部，都

是历代王朝的民政机构。清朝光绪32年(公元1906年)，发布

“仿行宪政”，在中央政府内才命名民政部。中华民国初期(公’

元1911年)，设置内务部，民国17年(公元1928年)，改为内

政部。我国历史上的民政工作，尽管各个朝代的设置称谓不：

同，职掌的行政事务也有所不同，但基本的民政事务，为基层：

政权，行政区划，礼俗，救灾、救济等。基本上都沿袭下来。．

易门地处云贵高原，境内山高谷深，十年九早，灾害频

繁，国民党当局倒行逆施，无视人民痛苦，抓兵派款、物价飞

涨、货币贬值、盗贼横行、买卖婚姻、信神信鬼，赌场、烟

馆，比比皆是。民国时期的易门县民政机构，县政府称第一科·



(即民政科)，只是秉承县长之意，应付上下公文。对予出征

将士家属和烈士遗族，也进行劳军、优待和抚恤，但县政府无

具体款项开支，全靠向下门摊户拉或募捐，有时也拨款抚恤，

但各级层层鲸吞，优待抚恤，时有时无，微乎其微。每遇灾

。害，县政府只能呈文请求减免粮税，但很难获准，农民只能四

处逃荒，以山茅野菜充饥，忍受高利剥削。有的富户，拿出几

斗米施擒，但僧多粥少，无济于事。很多农民，长期处于饥寒

一交迫之中。鳏寡孤独，盲聋哑残，无人过问，许多人拖儿带

女，走投无路，沿街乞讨。民国时期的易门县民政部门，虽有

赈贫赈济之名，但无救济经费，只不过虚有其名，沽名钓誉。

1949年12月，易门县解放，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

导下，民政工作开创了崭新的局面。三十多年来，民政工作作

为政府的重要职能部门，各个时期，按照党的路线．方针，政

策，在基层政权建设、行政区划、优待抚恤、复员退伍安置以

及救灾救济、社会福利事业、婚姻登记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

作，为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稳定社会秩序、支援国防建设、安

定人民生活、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发挥了
，应有的职能作用。

在基层政权建设方面，按照各个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

r情况，对基层政权的情况和问题进行调查了解，向党委和政府

．提出改进意见。从1953年完成土地改革后，先后承办了历届基

层选举事务，改进和不断完善基层政权建设，办理了行政区划

变更事项，全面地进行了地名普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

后，为改变农村政社合一的体制，进行了撤区建乡设镇，把基层

，政权设于乡镇。为适应经济建设，保障社会治安，发挥了积极

作用。
’。

在优待抚恤方面：对革命烈士家属、革命

2



残废军人以及因公牺牲、病故、失踪军人家属，按照民政法令

条例，普遍进行优待和挂“光荣匾”。生产上缺乏劳动力和有

肘难的，实行了群众代耕，优待劳动日和优待金，保证他们的

生活不低于当地群众的生活水平。生活有困难的，实行定期定

量补助和临时补助。每逢“八一"和春节，各级政府和群众，

对他们进行慰问，开座谈会，征求意见。每年都召开优抚对象

会议，总结、表彰他们的先进事迹。有的优抚对象还出席省、

地优抚积极份子代表大会，受到奖励。 ．

随着经济建设的发展、国家财政情况好转，国家对优待和?

抚恤标准，都进行了多次调整提高，优待补助面不断扩大。民政

部门不仅帮助优抚对象解决生产生活困难，而且还扶持他们发

展生产，劳动致富。自1950年至1987年，共计拨发优待抚恤费

人民币1243847．42元，抚恤粮27550斤。有效地扶持和改善

了全县优抚对象生产生活，保证了全县优待抚恤工作的全面开

展。

在褒扬烈士方面，编写了革命烈士英名录，修建了烈士陵

园，将革命烈士英名载入史册。每逢清明，各界人士和学生纷

纷悼念赡仰，成为启迪后人革命思想，对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

教育的课堂。

在复员退伍安置方面，建国以来，历年共接收复员军人

1028人、退伍军人2026人，基本做到热情接待，妥善安置、各

得其所。对他们生产、生活、治病等问题有困难的，分别给予‘

定期定量或临时补助。并从各个方面拨出无息有偿专款，扶持

他们，发挥专长、发展生产，勤劳致富，使大多数复员退伍军

人，均能在各自岗位上发挥积极作用。保持荣誉，努力工作。

社会救济方面：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十分关心人民群众的痰
苦，民政部门遵照依靠群众，依靠集体、生产自救j辅以国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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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从未出现因灾外逃的流离失所现象。

此外，婚姻登记、群众来信来访，麻疯收容管理民政事业

费用以及县委政府曾经委托办理的，土地征用，移民安置、统

战、民族、宗教事务、户政等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 ，

三十多年来，民政工作作为党和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部

门，认真贯彻党和政府制定的民政工作的方针、政策，法令。

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贯彻落实到千家万户，为人民政权的巩

固，社会的安定团结，人民生活的改善，部队的现代化建设，

忠实、积极地工作。

回顾历史，展望将来，民政工作，任重道远，必须努力学

习毛主席著作，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

批评的作风、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

持改革开放，使民政工作更好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建设

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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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县治迁龟山之巅(今县城内看守

所)。与守御千户所同城，并建石城。全县行政区划设十会四

乡(南乡、西乡、北定乡、西定乡)。
’

万历四十一年(／z沅1620年)7月老场西岳街地陷50余
丈，民房倾塌，死者200多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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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县知事石文晟首建义仓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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